◎美國、日本與我國合作關係之研析　  /張如倫
一、我國古代的縱橫家們周遊列國之間，主張合縱也好，連橫也罷，主要都是從各自的利益和力量優劣中找到戰略根據；從本質上說，與他國結盟是為了擴大、增進或保護自己的利益。

二、進入後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格局隨著蘇聯崩潰而解體。對美國言，原先設計對付蘇聯的戰略，必須全面性地檢討，許多冷戰時期的軍事同盟及部署都面臨調整，美日安保條約也不例外。

三、我國因法律地位問題，參與任何國際組織均受到限制，若倡言與美、日建立「同盟」、「聯盟」關係，將無法獲致國際社會的支持，不但無助於區域安全與穩定，反而可能被中共解讀為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挑釁。

四、臺灣地略地位的重要，在於對中共的軍事安全和經濟發展有著極重大的戰略價值。因此，為確保東亞的和平與穩定、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既有利益，美日臺有必要建立合作關係，架構應具有實質之精神與意義，諸如：灱「安全共同體」模式；牞「夥伴關係」模式。

五、我國必須竭盡所能，透過各種方法、方式與世界接軌，目的無非藉國際社會的集體力量來維護我國家安全與利益，同時也對國際社會盡一分努力與貢獻，美日臺合作關係的建構基本上也是秉持此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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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早在2001年7月，陳總統在接受美國《華盛頓時報》訪問時表示：「面對共同的威脅，美日臺三國應該進一步加強軍事合作與交流，及共同分工研究飛彈防禦體系哻。」2002年8月，由美國、日本與我國三地智庫、前政府官員籌畫參與的「美日臺三邊戰略對話」哷在臺北舉行，與會者呼籲，提升三方戰略對話的層次與頻率，探索未來臺灣與美、日「同盟」的可能性；「美日臺合作」遂成為外交敘事。爾後2002年9月的「三芝會議」哸、2003年9月「臺日論壇」東京會議哠，尤其是2004年5月總統就職演說及10月的「臺日論壇」臺北會議，我政府一再呼籲美日臺三方應發展「價值同盟」緊密合作唎，再加上此期間蒙特利會議、高階將領訪美的曝光、美國大幅對臺軍售、美軍參與漢光演習等實質作為，致有美臺或美日臺「安全聯盟」或「同盟」論調的產生。

「同盟」的定義是：兩個（含）以上國家，基於廣闊、長期目標，所欲獲取共同利益的一種正式締約關係。「聯盟」是指：兩個（含）以上國家，基於某事態，欲達成特定目的，一種暫時性的共同行動關係唃。因此，不論是同盟或聯盟，都是為爭取輿國、執行共同力量的作為。結盟思想在我國古代起源很早，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經相當發達，史稱「春秋必聯輿國而後戰」，蘇秦、張儀所謂「合縱連橫」是聯盟戰略的代表。古代縱橫家們周遊列國之間，主張合縱也好，連橫也罷，主要都是從各自的利益和力量優劣中找到戰略根據；從本質上說，與他國結盟是為了擴大、增進或保護自己的利益。面對中共，彼強大、我弱小，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爭取輿國，形成有利的戰略態勢，進而發揮國家集團間的整體力量，遂為弱小國家求生存與發展的不二法門，我國無可避免的必須運用此一策略。

冷戰後的東亞安全形勢

冷戰後國際關係的特徵，首推全球化，表現在經濟領域上，最顯著的就是創造出全球市場；其次就是中國大陸經、軍力量日漸強大唋。1980～2002年間中國大陸國民生產淨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增長率高達9.517﹪，同一時期日本為2.43﹪，美國為3.04﹪，世界平均值為3.11﹪圁；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統計，2003年中國大陸的貿易進口僅次於美國、德國為世界第三，而2004年中國大陸貿易出口也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德國為全球第三，中國大陸因而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國圂。2004年11月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該自貿區擁有18億人口、逾2兆美元生產總值；對中共言，與東協經濟整合僅是次要，利用東協版圖作為進入印度洋的基地，才是中共主要目的埌。中共的經濟發展不僅與全球化結合，在軍事上，中共為配合整體國力提升，近5年其軍費的支出亦達13.5﹪的年平均成長堲，並全方位發展國防科技，致力軍事現代化。在戰略布局上，實際已加強海洋國土的經略，一方面冀圖將戰略防禦縱深跨出「第一島鏈」（日本、臺灣、菲律賓至印尼）而達「第二島鏈」（自小笠原群島沿太平洋中線經琉磺島至馬里亞納群島）；二方面逐步增強南海海、空遠程聯合戰力及對島嶼的控領，俾使南海成為其內海埕，一旦中共軍力投射至臺灣以東太平洋地區，則中共核子動力潛艦射程便可及美國本土埒，將有效牽制「美日同盟」。

進入後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格局隨著蘇聯崩潰而解體，但東亞地區籠罩在冷戰時期的紛爭、對立狀態依舊，如北韓擁有核武和飛彈試射等行動、中共在臺灣附近海域試射飛彈，致東亞地區軍事緊張升高，迄今未獲紓緩，衍生出地域內安全的不確定性。就日本言，日本的安全關切已從過去蘇聯轉移到中共與北韓，雖然軍事力量北韓遠不及中共，但是由於平壤政權行為難預測、不理性，且一再使用「戰爭邊緣」策略，使北韓被日本視為冷戰後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垺。1998年8月，北韓試射「大浦洞一號」飛彈穿越日本領空，這是日本自二次大戰終結以來首度感受到國家安全遭到直接威脅，其國防態勢因而開始由被動防衛轉向積極主動埆；2002年10月，北韓核武危機再起，進一步加深日本輿論對安全的憂慮，因而積極支持美國對北韓施壓促談的作法。然而「中國崛起」乃是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首次面對國力迅速增強的東亞強權，且由於地緣關係，自1895年「甲午戰爭」以來，兩國就處於長期對立與衝突的歷史與政治糾葛中，因此自當權者到一般百姓普遍懷著不安與恐懼，保守派開始倡議「中國威脅論」，促使日本對華政策裡增添防範與牽制成分垽。1990年代以來，中日雙邊的摩擦與對立明顯增加，諸如：中共在日本海域進行海洋調查、釣魚臺主權爭議、日本海外發展援助（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退出中國大陸、東海海域油氣資源、中共潛艦進入日本海域等。基此，日本重新檢討根植於冷戰的「美日同盟」關係。

對美國言，蘇聯解體後，原先設計對付蘇聯的戰略，必須全面性地檢討，許多冷戰時期的軍事同盟及部署都面臨調整，美日安保條約也不例外。事實上冷戰在東亞地區並沒有結束，朝鮮半島、臺灣海峽、南海是三個潛在衝突熱點，而且都與中共的動向息息相關；中共不僅有改變亞太現狀的意圖，也從來不掩飾其挑戰美國超強地位的戰略主張，美國為維護亞太地區的既有利益，一面強化美日同盟，一面加強與中共交往。穩住美日同盟不僅可以防止美日關係遭到離間，也可以增強牽制中共的力量；而「交往與擴大」（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的政策，則基於中共政權是一個日漸茁壯且不穩定的非現狀國家，若透過政治、經貿、文化等多邊機制的運作，將中共納入亞太安全體系、WTO等組織，可增進中共的透明度，以相互協調減少直接衝突的機會垼。由於北韓的挑釁及中共軍備一再的擴張，1995年開始，美國不再將來自日本經濟上的挑戰視為美國主要威脅，而將注意力轉移到東亞地區；美國認為東亞潛藏著持續性的緊張與不安，所以改變有關東亞安全政策，決定維持在東亞的10萬名駐軍，以確保此區域的安全垸。911事件後，布希政府提交國會《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基於「在亞洲可能出現一個擁有極豐富資源的軍事競爭國，從孟加拉灣以至日本海，東亞沿岸地區乃是一個極富挑戰性地區」，因而將過去歐洲與亞洲並重的戰略重心，轉而朝向亞洲，增強在西太平洋地區之兵力結構規劃，界定東亞沿海是對美國利益至為重要的區域垶。2002年開始，布希政府強勢主導對亞太地區各項戰略作為，諸如：推動亞洲聯合防禦戰略、建構國家及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強化美日安全合作防衛、臺灣政策明確化等垿。由於美國對朝核問題以外交壓力與促進談判方式進行，但管控朝核危機未見具體成效，於是2004年11月，美國一方面運用中共制約北韓之同時，將「六邊會談」升格為「東北亞地區安全防衛問題論壇」，以擴張美國全球戰略的範圍與實力，達成其亞太戰略盟主的企圖；一方面又在美日安保的基礎下，積極強化與日本軍事同盟，其目的是制約中共在東亞戰略實力，並弱化中共主導東亞戰略地位埇。

「美日同盟」與臺灣的關係

日本與美國在1951年9月簽署《舊金山和約》，同時也締結了《美日安保條約》，授權美國軍隊駐紮日本，與日本自衛隊確保日本不遭受武力攻擊。經過半個世紀，美日安保條約隨著世局的變化，有三次重大的變革，分別是1960年1月制訂《新安保條約》、1978年11月制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簡稱「舊指針」）、以及1999年5月公布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簡稱「新指針」）。1978年美日制訂舊指針，主要工作是研究共同防衛相關問題，1981年日本政府宣布在憲法架構內，對其領土、領海、領空1千浬航線具有防衛上的約束力；1986年取消占GDP1﹪上限的防衛經費規定，從此美日安保角色轉向積極，與美國的關係提升為同盟者，而非受援國關係埐。

1991年沖繩美軍基地租期將屆滿，是否再續租，攸關美國在亞太駐軍的戰略思考；同年波灣戰爭因日本自衛隊到海外活動適法與否的爭論延宕不決；1993年北韓退出核子非擴散條約、在日本海試射「蘆洞」飛彈及1996年中共在臺灣附近海域進行飛彈試射等因素，東亞區域緊張情勢升高，日本警覺美日同盟的維繫，是抗衡外來威脅的最大王牌，致使啟動美日安保再議垹。1996年4月，雙方簽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作為因應朝鮮半島、臺灣海峽等亞太地區「不安定弧」戰略目標和駐日美軍部署整編的基本方針，並依據該宣言之規定，著手修訂1978年以來一直沿用的舊指針。制訂新指針的目的，係日本遭受武力攻擊及發生「周邊事態」時，為美日合作有效執行建構之基礎，其與舊指針之主要差異有三：一、防衛合作範圍由「日本本土」擴大為「日本周邊地區」；二、防衛合作內容大幅度增加，從國土「專守防衛」擴大為海外美軍軍事活動之參與；三、合作突破現行憲法限制埁，從軍備再建到海外派兵實施，以及集團自衛權的行使，都將陸續展開。

2004年12月，日本發表未來2005～2015年的《防衛計畫綱要》及《四年中期防衛基本綱要》，該等計畫是繼1995年以來首次修訂，以往提到外來威脅時均含糊其詞，此次除了北韓威脅外，特別提到對「中國崛起」的關切，將朝鮮半島、中共動向與日本安全聯繫在一起夎。2005年2月，美日安保諮商委員會在華府舉行二加二（雙方之外交、國防部長）會議，會後發表共同戰略目標的第一項－確保日本安全，強化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保持軍力以應付影響美日安全緊急事件；這裡所謂的「緊急事件」，實即指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地區發生的事件。而後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在華府明確表示：《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的區域，不僅是日本，還包括朝鮮半島、臺灣和太平洋地區奊。日本願意不顧中共反對而明確地表示臺海是美日安保同盟的涵蓋範圍，除了表示日本對臺海事務不再沉默外，也表示美日同盟處理臺海事務的決心娙。

早在1978年舊指針提出後，有兩項與我國安全有重要影響者：一是海上航線防衛；二是遠東有事適用範圍。海上航線是指關島到東京、臺灣海峽到大阪之間1千浬日本守備範圍；遠東有事是指日本領域以外，包括關島以西、菲律賓以北的東亞地區。這兩項議題不論從具體範圍或地區概念來看，臺海實際上都包括在美日防衛合作範圍之內娖。新指針固然取消了範圍界定，改以模糊的「周邊事態」代之，但也擴大了美日同盟範圍，臺海安危仍然是新指針所謂的「周邊事態」。日本政府強調「周邊事態」安全屬事態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是應付北京的壓力與不滿。但2005年美日安保宣言，首次將臺灣海峽視為兩國安全的「共同戰略目標」，則是由模糊走向了清晰，這也是美日安保條約最具意義的變動娭。2005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決定與美國著手制訂針對臺海爭端以及朝鮮半島「有事」的「共同作戰計畫」，並於6月納入美日外交和防衛首腦會議共同文件加以確認娮，這更明確了美日同盟與臺灣的合作關係。

美國、日本與我國合作關係之模式

當我國在涉及「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地位時，若從國際法層次探討，首先遭遇的問題是法律地位已定或未定的論爭，也是國際政治上未解決的問題娕。由於國際法律人格實體的規範，主權國家概念的不明確娏，使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共有機可乘，在建立各種外交關係時，其前提均要求他國支持、認同或接受「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的立場，我國因而無法進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更不可能與無邦交國家正式締約。在此情況下，若倡言與美、日建立任何形勢的「聯盟」、「同盟」關係，不但美、日當事國不會同意，也無法獲致國際社會的支持；不但無助於區域安全與和平，反而可能被中共解釋為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挑釁，而破壞了地區的穩定，此絕非美、日或亞太地區國家所樂見。但臺灣的戰略地位並未因冷戰結束而降低，反而更凸顯其重要性，這就是為何美日安保必須將臺海安全納入其防務範圍或共同戰略目標的主因。不僅是因為臺灣在地緣上瞰制東北亞要域，扼日本、韓國對外交通的生命線；且是美國西太平洋弧島防線，防堵亞洲陸地強權勢力進入海洋，挑戰美國在太平洋上霸權地位之必要環節；更重要的是臺灣地略形勢對中共的軍事安全和經濟發展有著極重大戰略價值。因此，為確保東亞和平與穩定、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既得利益，美日臺有必要建立雙邊、三邊或多邊合作關係，以集體力量來扼控中共向太平洋勢力擴張。合作架構可以研討的空間廣泛，名稱應具有實質之精神與意義，列舉兩種模式僅供參考。

一、「安全共同體」模式之探討

美國前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布萊爾（Dennis C. Blair）上將，在2000年美國《華盛頓季刊》冬季號為文指出，中共與北韓推動軍隊現代化的動力是改進對外發動侵略的能力，因此布氏認為亞太地區光明遠景在推動「安全共同體」。所謂的「安全共同體」是指發展包括共同軍事合作在內的政策協調機制，而參與國家不必是聯盟條約的締約國，也不必有共同敵人或威脅，只需擁有共同安全利益與合作意願娗。布萊爾何以撰文提出「安全共同體」，且認為其是亞太地區的光明遠景，特別值得注意「參與該共同體的國家不必是聯盟條約的締約國」，這是專門為我國開啟一扇「聯盟」的門，其名字為「安全共同體」。

何以美日兩國有必要與我國建立「安全共同體」的合作關係？就軍事安全言，臺灣是中共海軍跨出西太平洋的重要門檻，為中共東出太平洋必經之地，若臺灣獨立於「中國」之外，中共將被美國所主導的西太平洋弧島防線所圍堵，變成一個內海國家，21世紀邁向海洋強權的國家目標將無法達成。反之，中共控制了臺灣，則美國西太平洋弧島防線將從臺灣這個中點全線崩解，中共則獲得東出太平洋的重要基地，形成海洋強權的有利態勢。就經濟發展言，隨著陸地資源日趨枯竭，海洋資源的開發與運用，已成為人類未來發展的希望所寄；中國大陸人口眾多，只有走向海洋，確保海洋權益，開發海洋資源，維護海運暢通，才能求得生存與發展，故於1992年制定《領海法》，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海洋國土是中國重要生存空間」海洋觀娊。而臺灣的地理位置，從太平洋的大地理看，在正東南方遮蔽住大陸通向太平洋的通道；從大陸沿海的小地理看，臺灣位居從長江口的上海到珠江口的廣州，這一大陸經濟發展心臟地區的中間位置，控制著大陸經濟活動海洋大動脈的咽喉地帶，對中共爭奪海洋權益，保護通商貿易的海洋戰略，以及大陸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臺灣地略形勢的重要，不僅關乎美、日、中共在西太平洋勢力的消長，也影響到中共能否收回南海主權，更決定中共在海洋強權及亞洲霸權建立之成敗。

中共屢屢聲稱「擁有整個南中國海」，除了主張南海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其涵蓋的範圍，包括水面、水下、漁業資源與空域的所有權，超出中共相對於其他主權的宣示娞。南海位置正好扼控麻六甲、巽他、龍目三海峽北方出口，是世界航運最頻繁的地區，是東北亞及紐澳等美國盟邦的經濟命脈，也是美國艦隊通往印度洋、波斯灣必經要道；美國在東亞地區有40萬美國公民、5千億美元的雙邊貿易、1千5百億美元的投資，這是美國必須投注軍力在東亞的理由娳。而日本為東北亞的島國，天然資源貧乏，地理因素使得日本極端依賴海洋，維持對外航路的暢通，俾能輸出工業產品及輸入海外資源民生物資，關係著日本的生存與盛衰；早在1996年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發表的〈安全環境長期預測和日本防衛應有狀態〉報告即指出，中共將成為經濟、軍事和政治大國，對麻六甲至巴士海峽航運形成威脅孬。日本目前能源進口比率高達98﹪，其中80﹪來自中東地區，必須經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南海、臺灣海峽、東海才能輸送至日本各列島，平均每15分鐘即有一艘日本貨輪或油輪行經此地，臺灣是位於南海上唯一連接日本列島通路的國家，因此對日本來說南海與臺灣海峽是日本生命之所繫宧。

將臺海安全納入美日防務範圍或共同戰略目標，並不是美國或日本人喜歡臺灣，而是基於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為確保臺灣的戰略地位，美國唯有藉著東亞戰略的主軸－美日安保，擴大與日本防衛合作之範圍，方能抑制中共在此地區之霸權作為宭，因而臺灣遂為亞太地區安全不可或缺的穩定力量。依布萊爾建立亞太地區安全共同體的構想實施，不僅可確保中共不致失控，且有利地區之安全、穩定與繁榮。安全共同體不僅拘限於軍事面，所謂的「價值同盟」關係，是指共同分享政治、民主、市場經濟的價值；我國之經濟力量與政治民主與美日在政經領域的戰略合作是有其空間的，諸如我國已是WTO成員，在此一架構下今後進一步推動我國與美、日簽署FTA，以擴大相互經濟合作，進而與區域經濟接軌；再者，我國與日本的「南向經驗」可以相互借鏡，強化彼此在東南亞經濟競爭力，以克服中國大陸經濟磁吸威脅宬。「安全共同體」具備「價值同盟」之精神與意義，卻沒有敏感、易引發爭議的「同盟」字眼，更具實踐之可行性。

二「夥伴關係」模式之探討

舉凡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基於共同的目的、採取共同之行動，以達成共同任務的關係，稱之為「夥伴關係」。我國與亞太地區主要國家目前均無正式外交關係，而與美國的《臺灣關係法》是唯一協防臺海安全的法源，該項法律明示任何企圖以和平手段以外之方式，包括經濟抵制或禁運，決定臺灣之未來，將被認為乃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之一項威脅，並承諾「提供防禦性武器」。該法第二條B款第六項明白指出：「當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時，美國將維持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之能力尃。」1996年3月，中共對臺灣以軍事演習之名目展開武力威脅，美國政府即依據臺灣關係法派出兩支航母戰鬥群，強力干預臺海危機，穩定了臺海和平。《臺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其位階高於美國與中共間的三個公報，在此一架構下的兩國關係，基於共同利益、面對共同敵人，執行共同作戰任務－防衛臺海地區的安全，其已具聯盟的實質，此種安全機制稱之為「夥伴關係」，當是實至名歸。

就在臺海危機爆發一個月後，美日兩國領袖共同發表安保宣言，其內容包括：維護美國軍力的出現乃維持亞太和平與安全不可或缺，美日決心繼續防衛日本本土與亞太地區安定；日本同意美軍繼續依安保條約使用設施與基地，並承擔支援駐日美軍費用等屖。1998年版的《日本防衛白皮書》對美日安保體制措施有所規定，在周邊事態中，日本與美國應加強情報交換與政策協議，以抑制事態的擴大；在回應周邊事態時，日本須對美軍活動提供設施、場所、港灣、機場以及後方勤務支援等屔。也就是說，一旦中共武力犯臺，而美軍介入時，日本有義務提供美軍軍事活動相關設施，以及後方地區支援，從而間接介入臺海軍事衝突；若日本間接介入臺海衝突，引來中共的威脅與攻擊時，國軍與美軍在《臺灣關係法》的架構下、美軍與日軍又在安保條約的架構下，為維護亞太地區共同的利益、面對共同的敵人、執行共同的作戰任務，雖然我國未與日本訂有任何形式之協議，但實質上已形成聯盟關係，這種安全機制，我們稱之為「夥伴關係」。故我政府早在2003年9月「臺日論壇」東京會議時已明確指出，臺日間已邁向成熟的「夥伴關係」峬。

就此一論點日方的認知是，若兩岸發生衝突並且危及東亞之和平發展時，日本將可能依據《美日安保條約》與《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派遣自衛隊支援美國的軍事行動，共同促使該區域恢復和平，維護日本海線的暢通，而日本出兵支援美軍與共軍作戰，是「臺灣衝突國際化論」所形成，這符合美國在1998年所發表之〈亞太安全戰略報告〉中，所提出的「迷你多邊安全對話」之概念，就是未來美日臺可思考的安全對話機制峿。2004年7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萊斯女士（現任國務卿），在其訪問日本時，兩次公開提出要以美日協調促進兩岸對話的提議峮，即是美國亞太政策由美國單邊處理臺海事務，改為以「美日同盟」的處理方式；在2005年2月的安保諮商會議聲明中，美日兩國為因應中共進一步軍事擴張，將採取具體措施預防衝突的發生，因而我國與美日軍事合作的空間將更為寬廣峱。

不論未來我國與美、日或「美日同盟」形成雙邊或三邊「夥伴關係」，其建構的基礎，必須建立美日臺三方軍事合作機制，並參與軍事演練、增進軍事接觸、提升我國軍事能力等。尤其是我國在軍事硬體與軟體的作業能力，必須能與美日達成某種程度協調關係，在我國因外交孤立而出現與世界軍事隔絕狀態，與目前美日透過軍事事務革命而快速進展的軍事變革，使我國與美日之間出現越來越大差距，這不僅包括武器的更新，還包括軍事概念的變革、軍事組織的改進、準則教範改變、民主體制軍人角色的變化等。我國在軍事現代化的速度與限制，會在根本上對我國想要與美日成為安全合作的夥伴關係造成客觀的制約，也是美日臺三方能否形成合作關係的一個重要變數峷。

結        語

我國因國家的法律地位問題，參與任何國際組織均受到若干限制，但實際上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了生存與發展，必須參與國際社會，雖在中共百般阻扼下，我仍須竭盡所能，透過各種方法、方式與世界接軌，目的無非藉國際社會的集體力量來維護我國家的安全與利益，同時也對國際社會盡一分努力與貢獻，美日臺合作關係的建構，基本上也是秉持此一理念。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英國前首相彭孟斯頓（Lord Palmerston 1784-1865）爵士的名言：「英國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1934年1月26日，波蘭與德國簽訂為期10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至1939年3月21日，因德國要求歸還但澤市及波蘭走廊，兩國情勢惡化，3月29日英國聯合法國向波蘭表示支援「任何威脅波蘭獨立的行動，以及任何波蘭政府認為有抵抗必要的行動」，波蘭立即接受了英法的保證崀，德國遂於4月28日宣布廢除德波互不侵犯條約，5月19日法國與波蘭簽訂了軍事協約，協約中規定法國方面「在總動員令下達後不出3天的時間內，逐步對有限目標發動攻勢」、「一旦德國主力進攻波蘭，法國總動員開始後15天起，以其主力部隊對德國發動攻勢」，法國甘末林將軍告訴波蘭副參謀總長雅克林，法國可以派出35～38個師進攻德國峹。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歷史證明英法兩國到1939年9月17日波蘭覆敗為止，均未實踐渠等之保證。戰前波蘭也與蘇聯訂有互不侵犯條約，但當德國從波蘭西部大舉進犯時，蘇聯卻出兵占領了波蘭的東部。類似的案例屢見不鮮，1954年美國與我國簽訂有《共同防禦條約》，同年美國與越南等國簽訂《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帩，然美國為與中共建交，1979年主動與我國斷交，協防條約亦作廢；美軍自1965年介入越戰，因政治因素於1976年自越南戰場撤出，越南遂為越共所統一。這些史實都是在有正式盟約下所發生的，可以充分證明盟約的虛偽性與脆弱性，戰略永恆之本在於自己的利益與力量，任何形成國家間的關係只能作為輔助，既不能予以寄託，更不能有所依靠。

當我們在研析建構美日臺合作關係之際，我們有所體認：一、國與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當利益抵觸時，有盟約亦可廢除；二、國與國間的關係植基於力量，若國力不強，即使有盟國、有盟約，亦不足為恃；三、國與國間的關係是利益的需要，也是力量的需要，在利益與力量兩者之中，利益決定力量的組合，力量則決定利益的分配；四、形式上的盟約，僅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組合，而真正的國與國關係是唇齒相依、共榮互利，此等作為有賴平時、常期的建立。基於此，不難理解我們在努力國際關係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提升國家總體實力、國軍戰力，避免因內鬥而造成的磨損，一個內部四分五裂的國家是沒有力量可言的，這點我們必須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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